

苏政复〔2016〕6号

省政府关于调整淮安市

淮安区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
淮安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淮安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请示》（淮政发〔2015〕203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撤销淮安市淮安区淮城镇和城东乡。

二、同意设立淮安区淮城街道。以原淮城镇的勺湖、瞻岱、楼东、鱼市、六珠、城南、环城、梅园、府学、漕运、夹城、新城12个居委会和运东、城南、路东、闸口、闸北、下关6个村委会区域为淮城街道行政区域，淮城街道办事处驻东长街68号。

三、同意设立淮安区河下街道。以原淮城镇的河下、城郊、板闸3个居委会和公园、螺蛳街、紫藤树、河北、新路、渔源、玉兰、乌纱、夹河、华亭、穿运、镇海12个村委会区域以及原城东乡的站前新村、红桥2个村委会区域为河下街道行政区域，河下街道办事处驻盐署路88号。

四、同意设立淮安区城东街道。以原城东乡的童嘴、罗伶、徐刘、赵徐、楚东、黄土桥、张巷、高港、南窑9个村委会区域为城东街道行政区域，城东街道办事处驻华西路22号。

行政区划调整后，淮安区人民政府驻淮城街道西长街141号。淮城街道行政区域面积23.3平方公里，人口14.8万人，管理12个居委会、6个村委会。河下街道行政区域面积24.6平方公里，人口11.14万人，管理3个居委会、14个村委会。城东街道行政区域面积29.6平方公里，人口4.47万人，管理9个村委会。

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望你市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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